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辦理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精進校務經營計畫經費支用

與管理要點 
115 年 1 月 15 日經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新訂通過 

一、依據與目的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下稱本校）為使辦理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精進校務經營計畫

（下稱精進計畫）有所遵循，爰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精進校務經營計畫作業要點」

（下稱精進計畫要點）相關規則，訂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辦理教育部補助大專

校院精進校務經營計畫經費支用與管理要點」（下稱本要點）。 

二、補助經費執行期間應配合國家政策事項 

（一） 依據精進計畫要點內容所列示，本要點執行期間自 114 學年度起至 116 學年度止，

即自每年 8 月 1 日起至次年 7 月 31 日止，按學年度分年執行。 

（二） 計畫執行期間本校日間學制不調漲學雜費收費基準。 

（三） 計畫執行期間本校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數額不低於公立學校。 

三、補助經費運用與原則 

（一） 補助總經費依據精進計畫要點所示，核定比例以資本門經費佔百分之二十、經常門

經費佔百分之八十；其中經常門經費至少百分之二十應作為獎助學金用途，並訂定

獎助學金支給規定或標準，且有一定評比之過程，其餘比例得支用於人事費用。 

（二） 補助經費應設置專帳，採專款專用模式載明收支情形，並限用於在校學生及教師；

支用範圍如下： 

1. 學生學習支持及輔導。 

2. 因美國關稅影響而遭遇生活變故學生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之獎助學金。 

3. 教師教學及專業發展。 

4. 校務治理及教學研究設施改善。 

5. 其他有助於提升教學研究成效之項目。 

（三） 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下列項目： 

1. 私立學校兼任教師鐘點費差額應予自籌。 

2. 凡支用項目已獲教育部其他計畫補助者。 

3. 學校教職員赴境外差旅費用。 

4. 學校招收境外學生相關經費（包含提供入學時各項公費或獎助學金、招生宣導

及試務工作費用等）。 

5. 一般行政事務性設施（如書櫃、辦公桌椅、冰箱、沙發、茶几、咖啡機等）。 

但用以提升學生學習品質之教室、空間修繕者，不在此限。 

 



四、作業程序與執行 

（一） 精進計畫補助經費由教育部函文通知或公告核定數額後，採按學年度模式一次撥付

全額經費入戶到校，並依據來函會辦本校會計室及總務處出納組以確認入戶及認列

會計科目。 

（二） 業務管理單位依據教育部撥付經費數額及其類別資本門或經常門屬性，並對應本校

指定期程內校務發展計畫與發展重點規劃會商有關處室後擬定經費運用方案後，送

經行政會議審定。 

（三） 各經費執行單位應按經費運用方案計畫確實執行，核銷作業逕由執行單位辦理，並

會辦業務管理單位後送會計室，以便確實掌握經費與執行進度。 

（四） 精進計畫各項費用應依據本校總務、人事及會計等請購作業流程與行政管理等規定

核實辦理請購、採購、請款核銷等程序，並應於學年度經費結算前完成核銷。 

（五） 業務管理單位應依據教育部規定時程（即每學年度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完成成果

報告及經費收支結算表，並報送教育部完成計畫結報作業。每學年度計畫結餘款則

轉入本校校務基金，續依據計畫內容專款專用與專帳管理。 

（六） 另，受美國關稅影響而遭遇生活變故學生及本校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學生之獎助

學金，責請牧育處擬定相關獎助學金支給規定標準，並經牧育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

後執行；續符合有關身分學生審定核發經費過程應於牧育會議保留有關紀錄。 

五、未盡事宜 

本要點未盡事宜概依教育部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行政規則等規定辦理。 

六、核決權限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辦理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精進校務經營計畫經費支用

與管理要點新訂總說明 
115 年 1 月 15 日經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新訂通過 

條文 說明 
一、依據與目的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下稱本

校）為使辦理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精進校

務經營計畫（下稱精進計畫）有所遵循，

爰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精進校務經

營計畫作業要點」（下稱精進計畫要點）相

關規則，訂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

學院辦理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精進校務經

營計畫經費支用與管理要點」（下稱本要

點）。 

一、明訂本要點訂定之依據來源及制定目的，

為本校辦理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精進校務

經營計畫。 
二、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精進校務經營

計畫作業要點」訂定。 

二、補助經費執行期間應配合國家政策事項 
（一） 依據精進計畫要點內容所列示，本要點

執行期間自 114 學年度起至 116 學年度

止，即自每年 8 月 1 日起至次年 7 月 31
日止，按學年度分年執行。 

（二） 計畫執行期間本校日間學制不調漲學雜

費收費基準。 
（三） 計畫執行期間本校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

數額不低於公立學校。 

明訂本要點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精進校務

經營計畫作業要點」應配合事項。 

三、補助經費運用與原則 
（一） 補助總經費依據精進計畫要點所示，核

定比例以資本門經費佔百分之二十、經

常門經費佔百分之八十；其中經常門經

費至少百分之二十應作為獎助學金用

途，並訂定獎助學金支給規定或標準，

且有一定評比之過程，其餘比例得支用

於人事費用。 
（二） 補助經費應設置專帳，採專款專用模式

載明收支情形，並限用於在校學生及教

師；支用範圍如下： 
1. 學生學習支持及輔導。 
2. 因美國關稅影響而遭遇生活變故學

生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之獎助

學金。 

明訂本要點使用之經費來源、數額、及使用原

則。 



3. 教師教學及專業發展。 
4. 校務治理及教學研究設施改善。 
5. 其他有助於提升教學研究成效之項

目。 
（三） 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下列項目： 

1. 私立學校兼任教師鐘點費差額應予

自籌。 
2. 凡支用項目已獲教育部其他計畫補

助者。 
3. 學校教職員赴境外差旅費用。 
4. 學校招收境外學生相關經費（包含

提供入學時各項公費或獎助學金、

招生宣導及試務工作費用等）。 
5. 一般行政事務性設施（如書櫃、辦

公桌椅、冰箱、沙發、茶几、咖啡

機等）。 
但用以提升學生學習品質之教室、

空間修繕者，不在此限。 
四、作業程序與執行 
（一） 精進計畫補助經費由教育部函文通知或

公告核定數額後，採按學年度模式一次

撥付全額經費入戶到校，並依據來函會

辦本校會計室及總務處出納組以確認入

戶及認列會計科目。 
（二） 業務管理單位依據教育部撥付經費數額

及其類別資本門或經常門屬性，並對應

本校指定期程內校務發展計畫與發展重

點規劃會商有關處室後擬定經費運用方

案後，送經行政會議審定。 
（三） 各經費執行單位應按經費運用方案計畫

確實執行，核銷作業逕由執行單位辦

理，並會辦業務管理單位後送會計室，

以便確實掌握經費與執行進度。 
（四） 精進計畫各項費用應依據本校總務、人

事及會計等請購作業流程與行政管理等

規定核實辦理請購、採購、請款核銷等

程序，並應於學年度經費結算前完成核

銷。 

明訂本要點作業程序與執行期間。 



（五） 業務管理單位應依據教育部規定時程

（即每學年度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完

成成果報告及經費收支結算表，並報送

教育部完成計畫結報作業。每學年度計

畫結餘款則轉入本校校務基金，續依據

計畫內容專款專用與專帳管理。 
（六） 另，受美國關稅影響而遭遇生活變故學

生及本校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學生之

獎助學金，責請牧育處擬定相關獎助學

金支給規定標準，並經牧育會議及行政

會議通過後執行；續符合有關身分學生

審定核發經費過程應於牧育會議保留有

關紀錄。 
五、未盡事宜 

本要點未盡事宜概依教育部相關法令及本

校相關行政規則等規定辦理。 

明訂本要點未含括範圍依相關法令辦理。 

六、核決權限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施行，修正時亦同。 

明訂本要點施行日。 

 


